
 

建成國中 

112 年 度 內 部 控 制 實 施 情 形 報 告 表 

受查處室(單位)： 各處室(彙整)                   稽核日期：112.9-10月              

項次及屬性 稽核項目 稽核發現及稽核結論 改善及興革建議 

一、內部控制

制度風險

評 估 屬

中、高風

險之業務

項目 

學校游泳池

工作人員意

外事故處理

作業 

查核結果皆符合規定。 無 

臺北市立各

級學校疑似

食品中毒事

件處理 

本校無類似事件，每學年定期進行午餐訪

場並召開午餐供應委員會，查核結果皆符

合規定。 

無 

臺北市校園

疑似傳染病

通報作業 

定期宣導預防傳染病，相關作業依規定辦

理。 
無 

二、近 3 年含

審計處等

相關機關

所列缺失

之改善辦

理情形 

公文管考作

業 

1. 計畫管考 

本校無新興或連續性公共工程計畫。 

2. 公務出國報告管考 

(1)有辦理公務出國計畫。 

(2)確實於平台登錄，案件編號：

00031185。 

(3)已完成報告上傳，如附件。 

3. 公文時效管考 

(1)抽查併案歸檔、稽催概況與創號與 

原案勾稽，皆符合樣態，詳如附件。 

(2)以 6個月內是否有逾期案件來看， 

本校逾期案件與 111年比較，雖有

下降趨勢，但件數仍偏高，雖有提

行政會報報告每月逾期總數，但建

議於每個月擴大行政會報提供各

處組案件辦理概況。 

1. 逾期案件偏

高(112年1-9

月逾期案件

計 110 件)，

建議利用公

文儀表板與

稽催機制增

進公文時效

管考。 

2. 於行政會議

每月定期詳

列各處組案

件辦理概況

與稽催簽收

率概況。 

3. 定期辦理一

般公文檢核

期程與抽調

件數檢核結

果 簽 報 首

長、主管之日

期等，並提供

相關資料。 



 

 
(3)有檢附行政會議紀錄與陳報公文報 

表；另從甲乙表中來看，宜再宣導

辦結案件於時限內完成歸檔。 

(4)有辦理內部公文處理檢核相關研   

習並附有機密文書自我檢核機制，

建議定期辦理一般公文檢核期程

與抽調件數檢核結果簽報首長、 

      主管之日期等，並提供相關資   

      料。 

(5)有抽測公文系統儀表板系統，建議

於行政會議於電腦教室舉辦，帶領

每位同仁進行設定，並定期檢核稽

催簽收率。 

(6) 本校雖無文結案未結案件，建議於

公文相關研習進行宣導。 

 

三、本府函發

之通案缺

失項目，

或依有關

規定屬應

稽核項目 

出納業務 

建成小學校及蔡衍明獎學金專戶備查簿，
112年度期初轉入餘額未合，未登載每日
餘額，另漏登 6/21活存利息收入，請查明
一併補正。 

建成小學校及蔡

衍明獎學金專戶

備查簿餘額加總

應等於獎學金專

戶餘額，嗣後請

勾稽，以維帳戶

餘額正確性。 

捐款運用與

管理 

已設置管理委員會審理捐款收支事宜，並

定期公告捐款名單收支及運用成果，且開

立收據(受贈人為自然人時有加註「非對政

府捐款屬代轉性質」)。另成立查核小組，

做成書面紀錄。 

已逐一就查證事

項進行查核。考

量本項為市府函

發之通案缺失，

建議總務處專卷

列管保存所有項

目之資料，以利

資料保存及檢

證。 

 

委外業務 
稽核結果尚符合規定(112年預算於 111年

10月 21日市議會三讀通過)。 
 

公開招標(異
經查採購案 112學年度學校午餐外訂桶餐

/盒餐採購案(案號 1110601)，換文續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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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採購)最有

利標決標採

購作業 

查核結果符合規定。 

限制性招標

(公開評選)

準用最有利

標決標採購

作業 

經查採購案 112學年度台北市線上教學影

片製作勞務採購案-國中地理科(案號

1120201)，查核結果符合規定。 

 

公開取得書

面報價單採

購作業 

本年度無此類型採購案。  

公開取得書

面報價單及

企劃書(參考

最有利標精

神)採購作業 

經查 112學年度 8年級校外教學勞務採購

案(案號 1120701)、112 年度設置分散式

資賦優異資源教室及特教學習資源中心

(案號 1120601) ，查核結果符合規定。 

 

財物或勞務

驗收作業程

序 

經依教育局提供業務重點項目辦理查

核，符合規定。 
 

小額採購 
經依教育局提供業務重點項目辦理查

核，符合規定。 
 

四、核心業務 財產管理 稽核結果尚符合規定。 

請總務處提醒各

處室：經管財產如

已逾使用年限且

無法再使用，符合

下列原則之一者

可辦理報廢程序： 

1.毀損致不能修

復。 

2.毀損後評估修

復不符經濟效益。 

3.雖未毀損惟經

審酌無法滿足業

務需求或搭配新

技術使用。 

五、重要會議

列 管 事

項、議會

質詢案件

及外界關

無   



 

注事項等 

備註： 

1. 由受查單位先行查填「內部控制制度風險評估屬中、高風險之業務項目」及「近 3年含審

計處等相關機關所列缺失之改善辦理情形」之稽核項目後，交送稽核人員進行稽核；又稽

核人員亦可就稽核項目再行確認。 

2. 稽核完竣後，請於 5個工作日內將書面資料及電子檔送會計室彙整。 

3. 重大缺失請於標題加註「＊」，俾利彙提本校內部控制專案小組。 

 

稽核人員：                         


